
郑州市环境保护局

关于命名 2018 年度市级生态村的请示

市人民政府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

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关精神，落实“生态省”建设，进一步

提高农村生态文明水平。2018 年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

导下，我市农村环保工作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，以生

态创建为载体，以改善农村环境质量、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引

导，强化目标责任制，落实民生实事，持续开展生态示范创

建，促进村民生活环境和人居环境不断改善。按照《郑州市

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》(郑政〔2010〕

37 号)要求，经过年初筛查、重点培养、县（市、区）初审、

专家资料评审和我局对创建单位现场考核，于 2018 年 1 月

22 日至 28 日在郑州市政务服务网站上公示，公示期无异议。

登封市卢店镇崔岗村等 10 个行政村符合 “市级生态村”条

件，现呈报市政府，请审查后予以命名。

妥否， 请批示。

附件：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命名 2018 年度市级生态村的决

定（代拟稿）



2018 年 1 月 22 日

（联系人:赵 涛 联系电话:67189757）

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命名 2018 年度市级生态村的决定

（代拟稿）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: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

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关精神，2018 年，我市环保工作牢固

树立生态文明理念，以建设生态河南、美丽郑州为目标，持

续开展生态村创建，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

整治，着力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

问题，农村环境保护不断推进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新

成果，村民生活环境和人居环境不断改善。经严格考核验收

和公示，决定授予登封市卢店镇崔岗村等 10 个行政村“市

级生态村”称号。

希望被授予“市级生态村”的单位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，

完善农村工作长效管理机制，巩固生态创建成果，提升人居

环境，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村环境保护，协调推进乡村振

兴战略实施，主动融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。

附件: 郑州市 2018 年度市级生态村名单



附件：

郑州市 2018 年度市级生态村名单

登封市（1个）：登封市卢店镇崔岗村；

新密市（2个）：新密市米村镇朱家痷村，新密市米村镇

范村村；

新郑市（5个）：新郑市郭店镇山根移民村，新郑市城关

乡敬楼村，新郑市观音寺镇潩水寨村，新郑市郭店镇新李营

移民村，新郑市城关乡小占庄村；

中牟县（2个）：中牟县官渡镇大马砦村，中牟县官渡镇

金源社区。


